
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（2015）沪高民三(知)终字第47号

　　上诉人(原审被告)上海开维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。

　　法定代表人卓育成，董事长。

　　被上诉人(原审原告)苏州安特威阀门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。

　　法定代表人吴俊伟，董事长。

　　原审被告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广西省柳州市。

　　法定代表人覃永强。

　　上诉人上海开维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服上海知识产权法院(2015)沪知民初字第

218-2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上诉人认为，被上诉人以在原审被告柳州化工公

司处的产品照片作为其制造涉案产品的证据，鉴于该产品位于广西省柳州市，为便于查

明事实，请求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广西省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。

　　本院经审查认为，本案系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

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》第五条规定，因侵犯专利权行为提起的诉讼，由侵权行

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本案现有证据材料表明，上诉人公司的住所地属原

审法院辖区，原审法院据此对本案行使管辖权于法有据。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能

成立。

　　综上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，本院不予支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》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(一)项、第一百七十一条、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，裁定

如下：

　　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　　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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